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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江 门 市 教 育 局
江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江市监〔2023〕139 号

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江门市教育局

江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转发

关于印发学校食堂“互联网+明厨

亮灶”智慧系统巡查管理

规定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局、教育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

各普通高校、市直各学校（幼儿园）：

现将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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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〈学校食堂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智慧

系统巡查管理规定〉的通知》（粤市监规字〔2023〕7 号）转发

给你们，请各地各单位结合《江门市学校食堂“互联网+明厨亮

灶”应用管理制度（试行）》的要求一并执行。

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江门市教育局

江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3 年 11 月 20 月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22 日印发

校对：钟 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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